


	当事人
	禹某某

	身份证号
	410403********5592

	案件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6·8”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行政处罚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5〕43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5 年 11月 5日

	处罚结果
	对禹某某处人民币陆万伍仟贰佰零肆元伍角捌分（65204.58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5年6月8日22时43分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空分装置低压氮气球罐底部突然撕裂发生容器爆炸，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36.8285万元（不包含事故罚款）。这起事故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6·8”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调查组调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平政文〔2025〕46号）：“一、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原因分析和性质认定。二、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要按照相关管理权限和处理程序依法依规实施。处理结果按照规定时限书面报(抄)送平顶山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其他有关部门。”；《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6·8”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请示》（平应急〔2025〕73号）：“禹某某，男，中共党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未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和违章作业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工作不到位；督促本单位严格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人力资源管理不到位，未统筹好精简人员与公司生产智能化、自动化的关系。未履行好主要负责人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其诫勉处理，同时建议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 项的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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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当事人


 


禹


某某


 


身份证号


 


410403********5592


 


案件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6


・


8


”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行政处罚


案


（个人）


 


处罚决定书


文号


 


（平）应急罚〔


202


5


〕


4


3


号


 


处罚决定时


间


 


202


5


 


年


 


1


1


月


 


5


日


 


处罚结果


 


对


禹


某某处人民币


陆万伍仟贰佰零肆元伍角捌分（


65204.58


元）


罚款


的


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5


年


6


月


8


日


22


时


43


分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空


分装置低压氮气球罐底部突然撕裂发生容器爆炸，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


济损失


236.8285


万元（不包含事故罚款）。


这起事故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6


・


8


”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调查组调查，平顶山市人民


政府批复（平政文〔


2025


〕


46


号）：“一、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原


因分析和性质认定。二、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


理建议。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要按照相关管理权限和处理程序依法


依规实施。处理结果按照规定时限书面报


(


抄


)


送平顶山市安全生产和防灾


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其他有关部门。”


；


《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6


・


8


”一般容器爆炸事故调查处理意


见的请示》（平应急〔


2


025


〕


73


号）：“禹


某某


，男，中共党员，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全面


负责，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未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 


组


织安全教育培训和违章作业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工作不到位；督促本单位


严格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人力资源管理不到位，未


统筹好精简人员与公司生产智能化、自动化的关系。未履行好主要负责人


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其诫勉处理，同时建议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




   

当事人  禹 某某  

身份证号  410403********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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